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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检发布第六十一批指导性案例

聚焦依法惩治新型、隐性受贿犯罪
最高人民检察院4月13日公开发布第

六十一批指导性案例，包含王某某受贿案
等5件案例，包括虚增交易环节型受贿、放
贷收息型受贿、房产交易型受贿、投资收益
型受贿、原始股预期收益型受贿等5种，均
是近年来多发、社会关注度较高且实践中
争议较多的受贿犯罪类型。

据介绍，此类犯罪呈现出收受行为民

事化、利益输送市场化、财物内容预期化等
显著特征，与传统职务犯罪区别明显，案例
对依法惩治新型、隐性受贿犯罪具有重要
示范指引作用。

例如，王某某受贿案明确：国家工作人
员利用职权为请托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
请托人以虚增交易环节方式给予的交易差
价作为谋利回报，且所获差价与其职务行

为具有对应性的，依法构成受贿罪，受贿数
额以实际获利数额认定。

日前，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
院联合出台《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
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对收
受股票、股权预期收益受贿行为的受贿
数额认定规则问题予以明确。在此次发
布的指导性案例中，孙某某受贿案与该

司法解释规定紧密衔接，以案例形式对
预期收益型受贿的范围、条件及数额认
定等予以明确。

最高检职务犯罪检察厅负责人表示，
检察机关将积极适应反腐败斗争新形势新
要求，穿透腐败犯罪“新型”“隐性”表象，依
法准确把握腐败行为“权钱交易”本质。

据新华社

王某某受贿案：虚增交易环节获利

【关键词】
受贿罪 虚增交易环节 无实质

经营 实际获利数额
【要旨】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为请托人

谋取利益，非法收受请托人为感谢其谋
利行为而以虚增交易环节方式给予的
交易差价，且所获差价与其职务行为具
有对应性的，其行为构成受贿罪，受贿
数额以实际获利数额认定。

【基本案情】
被告人王某某，男，1964年出生，江

苏省某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
2006年至2023年，王某某利用担任

江苏省某厅某处处长职务上的便利以
及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有
关单位和个人在项目审批、设备销售、
职务晋升等事项上提供帮助，直接或者
通过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他人给予的
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5976万余元（以
下币种均为人民币），其中100万元案发
前尚未实际取得。

其中，2008年至2016年，王某某利用
担任江苏省某厅某处处长等职权或者
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
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江苏甲发电有
限公司、江苏乙发电有限公司扩建发电
机组申报、审批，以及江苏乙发电有限
公司总经理陈某、江苏丙发电有限公司
总经理丁某某等人职务晋升提供帮助。
按照王某某的提议，上述三家公司在可
直接向品牌供货商采购高温进口管件、

蒸汽管件等设备的情况下，改变采购惯
例、提高采购价格，增设王某某妻子刘
某某实际控制的公司代理环节，并向刘
某某介绍品牌供货商。刘某某在收到三
家公司支付的货款后，再向品牌供货商
采购设备，设备的供货、安装、调试、售
后等服务均由品牌供货商与三家公司
直接对接完成。刘某某通过上述方式实
际获利3395万余元，王某某对此知情。

【检察机关履职过程】
审查起诉。2024年3月4日，江苏省

监察委员会以王某某涉嫌受贿罪向江
苏省人民检察院移送起诉。江苏省人民
检察院依法指定南通市人民检察院办
理。检察机关审查认为，王某某身为国
家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为三家公司在重
大项目申报、审批或公司领导职务晋升
等方面谋取利益后，主动提议三家公司
在设备采购等方面关照其妻子刘某某，
三家公司遂通过虚增交易环节方式向
刘某某输送利益。王某某明知刘某某所
获差价是三家公司给予的好处，具有受
贿犯罪的主观故意和客观行为，符合受
贿罪的构成要件，受贿数额以刘某某实
际获利数额认定。2024年4月30日，南通
市人民检察院以王某某犯受贿罪向南
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裁判结果。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4年12月20日作出一审判决。以受贿
罪判处王某某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
金人民币四百万元。一审宣判后，王某
某未提出上诉，判决已生效。

案例一 案例二

【关键词】
受贿罪 原始股 预期收益 实

际获利数额
【要旨】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为请托人谋

取利益，为获取股票上市后的增值收益，
与请托人达成行受贿合意后，在上市前
股改阶段受让请托人提供的公司原始股
且约定不承担资金风险，在公司上市后
出售股票获利，所获收益与其为请托人
谋取利益具有对应性的，其行为构成受
贿罪，受贿数额以实际获利数额认定。

【基本案情】
被告人孙某某，男，1964年出生，广

州某学院原党委副书记。
1996年至2023年，孙某某利用担任

广东省某市某区委副书记、区委书记等
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或者地位形成
的便利条件，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企业
经营、土地出让、上市筹备等事项上提
供帮助，非法收受他人给予的财物，共
计折合9679万余元。

其中，1996年至2015年，孙某某利用
担任某区委副书记、区委书记等职务上
的便利以及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
条件，为林某某实际控制的广东某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股份公司）在获取
展位、优惠购地、办理出口退税等事项上
提供帮助。2010年11月，某股份公司在基
本完成公司尽职调查及土地、财务合规
等上市前期工作后，准备新增注册资本。
林某某为感谢孙某某，邀请其认购新增

股份，并表示公司已进入股改阶段，上市
后股价将大幅上涨。孙某某遂以其妻子
王某某实际控制的公司名义，出资462万
元购买某股份公司66万股原始股。2015
年3月，某股份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主
板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交易。一年禁售
期满后，孙某某、王某某将股票陆续出
售，共计获利6411 . 42万元。

此外，孙某某、王某某还将在蔡某
某公司所获得的原始股股票陆续出售，
共计获利1936 . 67万元。

【检察机关履职过程】
审查起诉。2023年11月2日，广东省

监察委员会以孙某某涉嫌受贿罪向广
东省人民检察院移送起诉。广东省人民
检察院依法指定广州市人民检察院办
理。检察机关审查认为，在案证据证实，
孙某某不具有认购林某某、蔡某某实际
控制公司原始股的资格，林、蔡二人将
原始股认购权及预期增值收益让渡给
孙某某，是出于对孙某某利用职权提供
帮助的感谢并希望继续获得支持，权钱
交易特征明显。2023年12月28日，广州
市人民检察院以孙某某犯受贿罪向广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裁判结果。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4年10月23日作出一审判决。以受贿
罪判处孙某某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
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一审宣
判后，孙某某提出上诉。2024年12月30
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驳回
上诉，维持原判。

孙某某受贿案：取得原始股上市后获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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